
 

第一条 中国石油大学“校友之家”是由山东省中国石油

大学校友会牵头，面向全球石大人和石大校友组织推广的品

牌项目，旨在全球范围内打造出石大人交流情感、学习成才、

事业发展的温馨家园。为规范中国石油大学“校友之家”的

管理、运营，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校友之家”是指经山东省中国石油

大学校友会批准运营的，可免费提供给中国石油大学校友组

织或校友个人开展活动的场所。 

第三条 “校友之家”以“服务校友、宣传石大、回馈社

会、共赢发展”为宗旨，以“校友申办、总会授权、自主经

营、互助发展”为推广模式，致力于团结石大校友、传承石

大文化、凝聚校友力量，服务社会发展，是校友增强互信、

共谋发展的平台，是校友感情沟通、思想交流的温馨家园。 

第四条 “校友之家”的命名规则为中国石油大学、所在

城市及地点、校友之家等文字依次排列，字段中间以间隔号

连接。以东营森诺为例，全称为“中国石油大学·东营森诺·校

友之家”，简称“森诺·校友之家”或“石大校友之家”。 

第五条 “校友之家”申办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申办者须为石大校友或当地校友组织成员，须为

申办机构的法人或合伙人、高管，且在当地具有良好的口碑； 

（二）申办机构是所在地合法注册的法人机构，有开展

“石大校友之家”相关业务所需的公共服务资源； 

（三）有符合业务活动需要的人员、场所、设施和设备； 



（四）有合法资产和稳定经费来源； 

（五）机构运营状况良好，各项管理制度完善，具备组

织创新及持续发展的能力。 

第六条 “校友之家”的功能： 

除了能为石大校友提供活动场所以外，还必须能为石大

校友提供至少一项下述的服务： 

（一）为校友提供餐饮、住宿、交通、旅游、体育、养

生、文娱、亲子、养老等生活健康类服务； 

（二）为校友提供教育咨询、学习培训、文化交流等成

长成才类服务； 

（三）为校友提供实习实践、求职就业、科技创新、创

业投资、人才服务、管理咨询等事业发展类服务； 

（四）为校友提供文化艺术、纪念品、主题论坛等石大

文化类服务； 

（五） 为校友提供助教、助学、助困等社会公益类服务； 

（六）为校友提供有助于校友与母校共赢发展的其他服

务。 

第七条 申办者向校友总会提交《中国石油大学校友之

家建设申请表》，并提交申办“校友之家”的相关材料。 

第八条 校友总会对申办者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必要时可进行申办陈述、实地考察、专家咨询、观摩学习等

审查流程。 

第九条 经校友总会理事会审批通过，颁授同意其运营

建设校友之家的授权运营证书。授权建设运营期 3 年，3 年



内经校友总会考察符合校友之家标准的，颁授其“石大校友

之家”牌匾。 

第十条 “校友之家”须接受校友总会定期年度检查,年

检优秀可 3年免检，年检不合格取消授权。授权建设期与正

常运营期间内均应接受广大校友的监督及校友总会的业务

指导。 

第十一条 “校友之家”是无偿支持校友交流、开展活动

的公益场所，不得以“校友之家”的名义对外开展合作交流

或从事商业活动。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山东省中国石油大学校友会秘书处

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开始实行。 
 


